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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94_BF_E6_c67_466079.htm 第一章绪论 一、民

法的概念：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

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二、

民法的性质：1 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任意法；3 民法是人法

；4 民法是民事财产法。 三、民法的基本原则：民法的基本

原则是指导民事立法、民事司法、进行民事活动的带有根本

性和普遍性的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其效力贯穿于整个

民事法律制度的始终。具体说来，民法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 （一）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 （1 ）民事主体资格平等

。 （ ）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3 ）

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法律保护。 （二）自愿原则 （

三）公平原则 （四）等价有偿原则。 （五）诚实信用原则。 

（六）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 四民法的渊源 五我国民法的历

史和现状 六现代民法的发展 （一）概述 （二）民法形式的发

展 （三）民法内容的发展 （1 ）传统民法的基本内容有所动

摇。 （ ）家庭婚姻关系的法律调整得到改善。 （3 ）人格权

的范围呈日益扩展之势。 （4 ）知识产权愈来愈来受到保护

。 （5 ）产品责任已发展为独立的侵权责任。 （6 ）强制性

民法规范日渐增多。 （7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由过错责任

向无过错责任转变。 （8 ）私法与公法的界限已经开始淡化

。 第二章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要素 民事

法律关系是基于民事法律事实并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

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是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

：公民、法人、国家。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要素：物、行为

、智力成果、人身利益。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民事权

利、民事义务。 二、民事权利的概念分类、行使、保护及其

和民事义务的关系 1 、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

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

性。它具体包括： （1 ）权利主体依法直接享有某种利益或

者实施一定行为的可能性。 （ ）权利主体可以请求义务主体

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保证其享有或实现某种利益

的可能性。 （3 ）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请求有关机关予

以保护。 、民事权利的分类 民事权利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

：（1 ）财产权与人身权；（ ）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

抗辩权；（3 ）绝对权与相对权；（4 ）主权利和从权利；主

要应掌握第（ ）种，即以民事权利的作用为标准所做的区分

： 支配权是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事物直接支配、享受其利益

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请求权是特定人（请求权人）对于

特定他人（义务人）能够请求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

可能性。 形成权是依照权利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就能使权利是

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权利。 抗辩权是权利人所享有的对抗

对方当事人请求权的权利。 3.民事权利行使应遵循的原则 （1

）公共利益原则。 （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3 ）诚实信用

原则。 4.民事权利保护的方法 （1 ）自我保护（自力救济）

：1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3 ）自助行为。 （ ）国家保

护（公力救济）：1 ）民事诉讼保护； ）刑事诉讼保护；3 ）

行政程序及行政诉讼保护。 5.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关系 民

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适应同时并存



，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有义务必有权利与其相适应，义务的

履行则是权利的实现。 三、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特征及其

类别 1 、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特征 民事法律事实是符合民

法规范，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

象。其具有如下特征： （1 ）客观性。 （ ）联系性。 （3 ）

法律性。 .民事法律事实的类别 （1 ）事件 （ ）行为 （3 ）事

实构成 第三章民事主体 一、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行为能力

1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特征。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是法律赋予公民从事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主体资格，二是主体享有权

利的范围。应区别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的概念。 公民的

民事权利能力有如下特征： （1 ）主体的平等性； （2 ）内

容的完全性和广泛性； （3 ）权利能力和义务能力的统一性

； （4 ）民事权利能力实现的物质保障性； （5 ）权利能力

的不咳转让性。 2、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终止 公民

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3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

力的概念、特征。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公民以自己的行为

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意思能力、取得权利的能力、处分权利的能力。承担责任

的能力。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有如下特征： （1 ）由国家法

律确认； （2 ）与公民的年龄和智力状态相联系 （3 ）非依

法定条件的程序，他人不得限制和取消。 4 公民的民事行为

能力的种类 （1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十八周岁且智力正常

。16到18周岁可视为。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10到18岁之

间，不能完全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 （3 ）无民事行为能

力。10周岁以下，完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 二、合



伙的概念、效力、变更和消灭 1 、合伙的概念 合伙是两人以

上为共同目的，自愿签定合同，共同出资、共同盈亏和共担

风险，对外负无限连带责任的联合。合伙的主要法律特征是

： （1 ）合伙合同是合伙成立的基础。 （2 ）合伙是一种独

立的联合组织。 （3 ）合伙是一种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关

系。 （4 ）合伙是提种共同分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关系。 2 

、合伙的成立要件 （1 ）实质要件签定合伙协议。 （2 ）形

式要件核准登记。 3 、合伙的出资和合伙财产 （1 ）合伙人

的出资。 （2 ）合伙的财产。 （3 ）合伙的财产保全。 4 、合

伙的债务承担 5 合伙的内部关系 （1 ）合伙经营事物的决策

、执行与监督。 （2 ）合伙内部的损益分配。 6 、合伙的终

止 （1 ）合伙解散的原因。 （2 ）合伙的清算。 三、法人的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1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

念、特征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参加

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法人

的民事权利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企业法人从核准登记手

续办理完毕，并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事业单位和社团法人批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依法领取

营业执照之日起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

人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核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

起取得民事权利能力。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从法人终止时消

灭。但法人终止以后，在依法进行清算的阶段，限于清算的

必要范围内，法人仍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至法人清算

完结之日起，其权 利最终消灭。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不同于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其特殊性表现在： （1 ）法人不得享



有与公民的人身密不可分离的权利。 （2 ）法人的民事权利

能力依法受法律和行政命令的限制。 （3 ）法人的民事权利

能力要受法人的目的范围的限制。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

念、特征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

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资格。 其具有如下特征

： （1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在时间上是一

致的，也始于法人成立，终于法人消灭，在法人存续期间始

终存在。两者同时发生，同时消灭。 （2 ）法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和其民事权利能力在范围上是一致的。 （3 ）法人的民

事行为能力以其不同于单个自然人意思的团体意思为前提，

是由其机关或代表来实现的。 四、法人的设立、变更和消灭

1.法人的设立 （1 ）法人设立的原则。 （2 ）法人设立的方式

。 （3 ）法人设立的民事责任。 2.法人的变更 3.法人的消灭 

法人的消灭即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的丧失。其原因有： （1 

）依法被撤销；（2 ）解散；（3 ）破产；（4 ）其他原因。 

五、联营的概念、形成及其财产责任 联营是企业之间、企业

与事业单位之间横向经济联合的法 律形式。联营关系的建立

是基于联合各方的意愿和自由协议。 联营的形式和财产责任

： （1 ）法人型联营，指参加联营的各方组成新的经济实体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主管机关核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后取得法人资格的一种联营。在对外关系上，联营法人

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在对内关系上

，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一般与其出资额一致，各以其出

资额为限对联营法人的债务承担责任。 （2 ）非法人型联营

，指联营各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组成一个合伙性质的联

合组织。在这种联营形式中，联营各方对合伙型联营的债务



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 （3 ）合同型联营，指联营

各方并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而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

经营，各自承担民事责任的协作性质的联营。在这种联营形

式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由合同约定，各方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互不连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